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懲戒措施修正條文對照表(草案)
	修正規定
	現行規定
	說明

	第三條  本校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懲戒處理，除法令規定外，依本措施之規定處理。
	第三條  本校性騷擾性騷擾防治、申訴及懲戒處理，除法令規定外，依本措施之規定處理。
	酌做文字修正

	第六條  本校設置並公開揭示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管道如下：

（一）申訴專線電話：03-8323847分機47。

（二）申訴專用傳真：03-8330824。

（三）申訴專用信箱或申訴電子信箱8ujgu6@gmail.com。
	第六條  本校設置並公開揭示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管道如下：

（一）申訴專線電話：03-88323847~47。

（二）申訴專用傳真：03-8330824。

（三）申訴專用信箱或申訴電子信箱a8535536@nt.hl.gov.tw。
	酌做文字修正

	第十一條第二項 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前項規定，而其情形可補正者，應通知申訴人於十四日內補正。逾期不補正者，不予受理。
	第十一條第二項 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前項規定者，而其情形可補正者，應通知申訴人於十四日內補正。逾期不補正者，不予受理。
	酌做文字修正

	第十四條第八款  處理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，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，除有調查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，應予保密。
	第十四條第八款  處理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，對於當事人之性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份之資料，除有調查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，應予保密。
	酌做文字修正

	第十四條第十款  對於性騷擾事件申訴、調查、或審理程序中，為申訴、告訴、告發、提起訴訟、作證、提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人，不得為不當差別待遇。
	第十四條第十款  對於性騷擾事件申訴、調查、查或審理程序中，為申訴、告訴、告發、提起訴訟、作證、提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人，不得為不當差別待遇。
	酌做文字修正

	第十八條第二項  性騷擾行為經證實為誣告者，本校得視情節輕重，對申訴人依前項程序為懲戒或處理。員工依本措施提出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，本校不得據以解僱、調職或其他不利處分。
	第十八條第二項  性騷擾行為經證實為誣告者，本校得視情節輕重，對申訴人依前項程序為懲戒或處理。員工依本措施提出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，本校不得據以解雇、調職或其他不利處分。
	酌做文字修正

	第十八條之一  本校校長如涉及性騷擾事件，應交由花蓮縣政府決定。
	無

	依據花蓮縣政府107年10月22日府教學字第1070202570號函示，請各校於修正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第3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時，應明訂學校之首長如涉及性騷擾事件，應交由縣府決定，爰增訂第十八條之一規定。

	第二十一條  本措施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第二十一條  本措施經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	依本校實際狀況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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